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興華幼兒學校  

2026/27 學年申請入學及退學簡章  

入讀資格  

二至六歲幼兒。  

收生安排  

申請幼兒必須足十二個月或以上。  

索取申請表格方法  

1. 全年開放申請，有關發出及收取申請表格並無數量限制。 

2. 於本校網頁下載 h t tp s : / /h w n s .e lch k .or g .h k /d ow n loa d .p h p  

3. 親臨本校索取，辦公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遞交方法 

1. 親臨本校或郵寄遞交申請表格。 

2. 請連同下列文件遞交﹕ 

- 兒童出生證明書影印本 

- 兒童近照一張    

- 附足夠郵費回郵信封三個 

3. 報名費：$40.00 (約見時繳交)，不設退款。 

申請「幼稚園入學註冊證」(預備班除外) 

1. 家長須於 2025 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為其子女向教育局申請

「幼稚園入學註冊證」(下稱「註冊證」)。 

2. 校方只可取錄持有有效註冊文件的兒童。 

3. 如學童可於本港接受教育但不合乎資格接受計劃資助而未

能獲發「註冊證」，教育局會為有關兒童發出「幼稚園入學

許可書」（下稱「入學許可書」），兒童可憑「入學許可書」

註冊並入讀本校，惟其家長須按本校的收費證明書繳付未

扣減計劃資助前的全額學費。 

 

4. 非本地兒童（例如持有擔保書的兒童、其父或母是持有學

生簽證的兒童等）須獲得入境事務處處長的許可，才可在

香港接受教育，但不會獲得計劃下的資助。 

收生準則  

1. 認同本校辦學理念； 

2. 申請人的兄弟姊妹現正在本校就讀或在本校畢業將獲優先

考慮； 

3. 有家庭需要的申請人可獲優先考慮； 

(請留意由於學位所限，並非所有符合優先考慮的申請人均會獲取錄) 

4. 兒童符合年齡、發展及表現； 

5. 報名順序。 

面見安排  

1. 本校會安排面見所有申請入讀的兒童。 

2. 面見安排 

2.1. 幼兒班：於 2025 年 11 月至 12 月進行。 

2.2. 預備班：於 2025 年 11 月至 2026 年 2 月進行。 

3. 面見將於面試前最少兩星期以書面方式知會家長。屆時未

接獲通知可致電 2421 5859 查詢 。 

4. 面見以小組形式及/或個别進行。 

5. 家長須陪同兒童參與面見。 

6. 面見主要以廣東話進行。 

7. 有關非華語學童安排： 

   7.1. 面見可以英語進行；或 

   7.2. 家長及兒童可由一名能說中文的親友陪同以促進溝通 

   7.3. 如需要傳譯/翻譯服務，請事前與本校聯絡。 

https://hwns.elchk.org.hk/download.php


取錄結果公佈 

本校將以郵遞方式通知獲取錄的家長： 

1. 幼兒班：於 2025 年 12 月 12 日以前； 

2. 預備班：本校將於 2026 年 3 月底前。 

 

註册安排 

1. 正選生：家長須於 2026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統一註册日

期」)內的指定時間到本校辦理註册手續，並須提交

「註冊證」/「入學許可書」及繳交註冊費。 

2. 備取生：本校會發信通知，請家長於指定日期到本校辦理註

冊手續，並須提交「註冊證」/「入學許可書」及 

繳交註冊費。 

3. 家長請留意，如未能在指定的註冊日期提交「註冊證」/「入

學許可書」，本校將不能為獲取錄兒童完成手續，因此家長務

必於指定日期內向教育局申請相關註冊文件。 

4. 2026/27 學年的註冊費為$1,500。如有關兒童入讀本校，本

校會於首月退回註冊費。但若家長於註冊後決定為子女轉校，

請以書面通知本校。本校會儘快退回「註冊證」/ 「入學許

可書」，但註冊費將不獲退還。在取回「註冊證」/「入學許

可書」後，本校亦不會再為該兒童保留學位。 

5. 所有未獲取錄的申請表資料，會保留至 2026 年 9 月份。 

 

入學前準備繳付、購買或提交項目 

1. 學費及膳費； 

2. 書包、校服、寢具及印章； 

3. 課本及輔助教材； 

4. 身體檢查文件； 

5. 防疫注射記錄咭副本； 

6. 兒童生活習慣調查記錄表； 

7. 兒童穿著本校校服拍攝的相片 8 張。 

 

退學手續 

1. 家長須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校方。 

2. 自願退學：兒童入讀後，若發現兒童不適合就讀本校，經

校長與父母或監護人協商，以協助兒童獲得更合適的照顧

及教育服務。 

3. 非自願退學： 

3.1. 主要考慮包括： 

3.1.1. 兒童無故缺席超過一星期； 

3.1.2. 家長不能按時繳交學費及膳費； 

3.1.3. 兒童行為對本校其他兒童的安全構成威脅。 

3.2. 處理程序 

3.2.1. 由負責職員以電話聯絡，約見家長； 

3.2.2. 以書面通知家長，發出首封信函後的 10 天重發

一次，共發信兩封； 

3.2.3. 如情況未有改善，本校將發信正式通知家長退

學決定。 

                                      

查詢 

1. 電話：2421 5859 

2. 親臨：香港柴灣興華(一)邨美華樓地下 

3. 教育局參考網頁︰ 

2026/27 學年幼稚園幼兒班（K1）收生安排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

kindergarten/kindergarten-k1-admission-

arrangements/2627_admission_arrangements.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kindergarten-k1-admission-arrangements/2627_admission_arrangements.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kindergarten-k1-admission-arrangements/2627_admission_arrange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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